
附件3
申报材料清单
1.申报人有效身份证明；
2.留学经历证明（根据申报时选择的“人员身份”提供下列之一）：
（1）留学人员：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2）博士后/访问学者：①中国驻外使（领）馆出具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②国（境）外曾工作或交流学习单位出具的从事研究/交流工作的时间证明（附具有相关资质翻译公司出具的中文翻译件并加盖目前所在单位公章）③国家移民管理局官网打印的出入境证明；
2020年9月30日前结束研究工作的，提供①，或提供②、③；2020年10月1日后结束研究工作的，提供②、③。
3.最新股权证明材料（如工商部门盖章的公司章程）；
4.“信用中国”官网证明；
5.税务机关出具的企业上年度在青纳税证明；
6.经第三方审计的企业上一年度财务报表（包括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
7.企业同一年度获得过市科技部门创业资助项目、高层次人才团队资助项目的证明（系统选“是”，必须上传）；
8.专利证书（涉及外文的，附具有相关资质翻译公司出具的中文翻译件并加盖目前所在单位公章）（有则上传）；
9.可直接纳入留创计划的证明（如相关证书、政府部门文件、增资证明、风投机构证明）（系统选“是”必须上传）；
10.企业营业执照；
11.企业负责人签字确认并加盖企业公章的申报表格。
注：申报系统中“人员身份”中的“留学人员”指在国（境）外学习满1年并获得学士及以上学位的人员；“博士后”、“访问学者”指在国（境）外从事研究交流工作满1年的人员。


